扬州市财政局文件
扬财购〔2021〕2号
扬州市财政局关于规范政府采购

计划申报和合同自录的通知
市直各预算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采购效率，根据《扬州市财政局关于转发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1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的通知》（扬财购〔2020〕37号）等文件规定，现将政府采购计划申报和合同自录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府采购计划申报

采购单位在财政一体化系统中提交政府采购计划时，应结合采购品目和金额选择相应的采购类型，具体选择标准如下：
（一）适用政府集中采购
1.集中采购目录内，且金额100万元（含）以上的货物和服务项目。

2.项目涉及金额较大（500万以上）、社会关注度高、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安全关系密切的，应优先选择政府集中采购。

（二）适用特殊类型采购

1.协议供货。服务器、计算机、打印机、防火墙、入侵检测设备、安全审计设备、公务用车（含乘用车和客车）、机动车保险服务等八个项目，采购金额100万元（不含）以下的。

2.定点采购。空调、家具用具、印刷服务、物业管理服务、机动车维修和保养服务等五个项目，采购金额100万元（不含）以下的；会议服务。

3.网上商城。根据《关于在市级单位实行网上商城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扬财购〔2017〕3号）有关规定执行，采购金额30万元（不含）以下的。

（三）适用自行采购

1.办公自动化消耗用品和文化用品等（价格监测）（执行扬财购〔2017〕1号文件有关规定）。

2.集中采购目录内，网上商城采购不能满足需求的项目或者通过其他采购方式价格更低或服务更优的。

3.集中采购目录以外的货物及服务项目，采购金额30万元（不含）以下的。

4.工程项目60万元（不含）以下的。

5.法律规定可自行采购的其他项目（包括涉密项目）。

（四）适用分散采购

1.不适用上述三种采购类型的货物及服务项目。

2.工程项目60万元（含）以上、400万元以下的。

（五）其他

1.各预算单位在采购计划申报中，要如实填写采购单位联系人，并保持联系电话（手机）畅通；

2.采购品目与相关说明要一致；

3.特殊情况在说明栏目要写明理由，如涉密项目、网上商城不能满足需求、会议不定点等等，否则将退回计划或修改采购类型。

二、合同自录

采购单位在财政一体化系统中使用合同自录申请窗口，适用于以下情形和操作流程：

1.跨年度政府采购项目。若上年完成采购流程的（与代理机构签订代理协议），只有一家供应商中标，无需提交采购任务；若上年未完成采购流程的，需重新提交采购任务，按照正常操作流程进行录入（不走自录窗口）。

2.一标多包政府采购项目。采购单位第一次录入合同时，按照正常操作流程进行录入，录入金额为A包供应商的中标（成交）金额，第二次录入合同（B包、C包等）前，报采购处审核通过后开通采购任务“多包”状态。

3.一招多年政府采购项目。若只有一家供应商中标，采购单位第一年按照正常操作流程录入合同，第二、三年录入合同时，无需提交采购任务；若有多家供应商分别同时中标相应标的，参照一标多包政府采购项目的流程操作，第二、三年录入合同时，需提交采购任务。
4.省级以上集中采购机构的政府采购项目。操作流程同上。以上四种情形，采购单位申请合同自录需提供的材料：（1）自录情况说明；（2）纸质招标文件；（3）中标通知书；（4）采购合同等。相关材料报政府采购处审核通过后，录入合同时随附件材料一并扫描上传。

请各采购单位根据通知要求，加强政府采购管理，完善政府采购计划申报，规范合同自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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